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補充公告

有關收購目標公司股權之

須予披露交易

茲提述綠城服務集團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日期為二零一九年三月二十九日有關

（其中包括）收購事項之公告（「該公告」）。除另有界定者外，本公告所用詞彙與該

公告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。

誠如該公告所披露，倘相關EBITDA期間的累積EBITDA低於回補門檻條件，視乎

股東契據所載有關例外情況以及是否發生觸發事件而定，買方應有權獲得：

(i) Assaf股東按其各自所佔比例，以現金支付回補金額；及╱或

(ii) Assaf股東按其各自所佔比例，數目相等於回補金額價值的目標公司的普通

股。

回補金額將根據以下公式釐定：

回補金額 = 0.56 x (累積 EBITDA期間的回補門檻條件 –累積 EBITDA期間的累積

EBITDA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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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公司謹此補充以下有關回補金額計算的其他資料：

(a) 根據股東契據，累積EBITDA期間之目標累積EBITDA約為 91,713,000澳元，因

此，回補門檻條件（ 即累積 EBITDA期間的目標累積 EBITDA之 90 % ）約為

82,542,000澳元。

(b) 假設相關EBITDA期間之累積EBITDA低於回補門檻條件（即回補門檻條件之

95%並約為78,415,000澳元（「估計累積EBITDA」）），回補金額之計算如下：

回補金額=0.56x (約82,542,000澳元–約78,415,000澳元 ) =約2,311,320澳元

(c) 基於上述假設及使用估計累積EBITDA計算的回補金額，買方應有權獲得：

(i) Assaf股東按其各自所佔比例，以現金支付約2,311,320澳元；及╱或

(ii) Assaf股東按其各自所佔比例，數目相等於約 2,311,320澳元的目標公司的

普通股（有關金額價值為根據股東契據釐定之固定百分比，並按目標公司

於該公告日期的估值計算（即約為 120,000,000澳元）），Assaf股東的目標公

司普通股的百分比計算如下：

約2,311,320澳元 /約120,000,000澳元=約1.9%

倘買方有權獲得回補，Assaf股東可酌情決定選擇以上述 (i)或 (ii)之方式，或同

時採取 (i)及 (ii)兩種形式，以履行彼等支付回補的義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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